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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記錄檢驗觀察及結果 

編號  105919L3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涵蓋通過運用適當的技術，準確地記錄檢驗觀察情況及結果，並安全地保存檢驗記錄

的能力。 

 

級別  3 

學分  2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具備進行檢驗的知識以及記錄檢驗觀察情況及結果的技術知識 

 詳述檢驗計劃及程序。 

 詳述在檢驗流程中有待記錄的觀察情況及結果的類型。 

 確定記錄檢驗觀察情況及結果的技術，並根據觀察類型及檢驗計劃選擇適當的數字化、模

擬化或電腦化方式。 

2. 記錄檢驗觀察情況及結果 

 妥善使用設施及設備記錄與檢驗觀察情況及結果有關的所有材料，例如拍照設備、磁帶錄

像機等。 

 遵照檢驗機構的程序及指引要求，在檢驗或採樣時將原始檢驗觀察結果輸入檢驗記錄中。 

 記錄與檢驗報告相關的所有原始檢驗數據，例如： 

o 客戶及工單的詳細資料，包括客戶身份、合約磋商記錄及電話交談記錄等； 

o 對所檢驗的每款產品設計、產品、服務、流程或工廠的完整描述； 

o 檢驗方法的確定； 

o 所檢驗物件的唯一標識； 

o 測量及測試所使用設備的標識及規格； 

o 原始檢驗及／或測試觀察結果、清單及計算； 

o 進行檢驗、採樣及計算檢查的人員姓名； 

o 檢驗及採樣的日期及時間； 

o 檢驗及採樣時的環境條件； 

o 樣本的任何實驗所測試結果。 

 按照檢驗機構的操作程序安全地保存檢驗記錄，以保護機密資料。 

3. 展示專業性 

 清楚地記錄觀察情況及結果，並簽署在記錄中作出的更正或修改。 

 及時在檢驗過程中記錄觀察結果或數據，以防止遺失有關資料。 

 保持檢驗記錄的完整性及保密性。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能夠： 

 通過運用當的記錄技術，準確而清楚地記錄有關檢驗情況及結果； 

 安全地保存檢驗記錄，保持資料的保密性及記錄的可溯源性。 

備註   
 

  


